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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发展委员会 

第四十二届会议 

2004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

议程项目 3(b)㈡ 

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

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：审 

查与社会群体状况有关的联合国行动 

计划和行动纲领：残疾人机会均等 

 

  智利、
*
 危地马拉、墨西哥、新西兰、

* 
尼加拉瓜

* 
和罗马尼亚：决议草案 

 
 

 社会发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: 

 

    “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 
 
 

  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， 

  “回顾大会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/168 号决议，其中大会设立一个特

设委员会，开放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员参加，以便根据社会发展、人

权和不歧视领域工作所采用的整体办法，并考虑到人权委员会和社会发展委

员会的各项建议，审议关于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

约的建议， 

  “还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3年 7月 21日关于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

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第 2003/12 号决议， 

  “又回顾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/246 号决议，其中大会决定特设

委员会将在其第三届会议上开始就公约草案进行谈判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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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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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欢迎所有利益有关者迄今对特设委员会做出的重大贡献， 

  “还欢迎特设委员会所设工作组在拟定一份案文草案方面取得的进展，

在考虑到各方面所提意见的情况下，该案文将成为在特设委员会就一项公约

草案进行谈判的基础， 

  “鼓励各会员国和观察员积极参加特设委员会，以便作为一件优先事项

向大会提交一份公约案文草案， 

  “重申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普遍、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，必须保

障残疾人不受歧视的充分享受这些人权和基本自由， 

  “满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为促进和保护残疾人的权利和尊严所采取的

积极步骤， 

  “感到鼓舞的是国际社会日益支持以全面综合的办法促进和保护残疾

人的权利和尊严， 

  “1.  请社会发展委员会除其他外，就社会发展问题展望提供自己的意

见，从而继续对谈判一项国际公约草案的进程做出贡献，同时牢记在执行《残

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》
1
 和《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》

2
 方面的经验； 

  “2.  欢迎委员会残疾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谈判一项公约草案的进程作

出的贡献，请特别报告员进一步促进并参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，同时牢记在

监测《标准规则》方面的经验，并与秘书处协作，除其他外，就公约中将审

议的要素提出意见，并促进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对这一进程的认识； 

  “3.  请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通过其下属的社会政策和发展司，与

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其他相关机关和机构协作，除其他外，举办专家会议并

提供与国际公约有关问题的资料，酌情包括有关残疾问题的国家和国际经

验、规范和标准，从而继续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工作； 

  “4.  着重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

必须加强合作和协调，以共同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工作； 

  “5. 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机构、机关和实体，包括各基金和方案，尤其

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人权领域工作的这些组织，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，

继续对一项公约的要素提出建议； 

  “6.  还邀请非政府组织、各国残疾人和人权机构以及关心此事的独立

专家，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出建议和公约提案中可能考虑的要素； 

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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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会第 48/96 号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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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/37/351/Add.1 和 Corr.1，附件，第八节，建议一（四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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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7.  鼓励联合国相关机构继续促进和支持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

间社会依照大会 2002 年 7月 23 日第 56/510 号决议和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

57/229 号决议，积极参加制定一项国际公约的进程，请秘书长向非政府组织

广泛分发有关核证程序、模式和支助措施方面的所有现有资料，以便其参加

特设委员会的工作； 

  “8.  请各国政府、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向大会设立的自愿基金捐款，

以支助来自发展中国家、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参加特设

委员会的工作； 

  “9.  强调必须更加努力，以确保依照大会 2002 年 7 月 23 日第 56/474

号决定，向所有残疾人提供合理的便利条件，以使其得以利用联合国的设施

和文件； 

  “10. 请秘书长和特别报告员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社会发展委员会

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报告。” 

 


